上海船舶保险公估有限责任公司
为积极有效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和《上海贯彻国务院推进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结合交通运输部颁布的《船舶交易管理规定》的有关内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上海航运交易所拓展服务功能，于2010年9月投资成立专门从事船舶价格评估业务的全资子公司——上海船舶保险公估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船舶的检验、估价及风险评估；对保险船舶出险后的查堪、检验、估损理算和残值处理；风险管理咨询等，是目前国内专业、权威、合法的价格公估机构。 
　　公司拥有一批专业的船舶市场价格研究员、国家注册安全师、高级船长、轮机长、验船师、经济师、会计师、价格评估师、价格鉴证师、保险公估师等技术人才和多名航运资深专家组成的顾问团队,依托上海航运交易所和全国船舶交易信息平台积聚的强大信息资源，秉承“诚信公正、科学评估；规范操作、权威鉴定”的服务理念，以卓越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准提供诚信、高效、专业、优质的服务，打造价格评估领域的知名品牌。

　　船舶评估程序介绍： 
一、船舶评估委托申请 
　　船舶价格评估委托方需提交如下要件，并对其提供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负责。 
（1）船舶所有权证书（原件），船舶国籍证书；
（2）船舶检验证书簿 / 船级社入级证书；
（3）船舶所有人和船舶经营人法人营业执照或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
（4）船舶租赁合同（如有）；
（5）船舶评估业务委托函；
（6）其他合法文件。
二、船舶评估前期工作 
1、审查委托船舶的相关资料
　　上海船舶保险公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所提交的船舶评估资料进行审查，对缺少要件的委托方一次性告知所需补充的资料名称。 
2、签订船舶评估委托合同
　　委托方与上海船舶保险公估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船舶评估委托合同，委托方向上海船舶保险公估有限责任公司递交船舶委托方和所有权持有者承诺函。 
3、支付评估委托费用
　　根据船舶评估委托合同相应条款，委托方向上海船舶保险公估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船舶评估费用，上海船舶保险公估有限责任公司向委托方出具费用收据。 
三、验船师实船勘验 
　　依据合同所示日期，上海船舶保险公估有限责任公司委派验船师实船勘验，委托方协助上海船舶保险公估有限责任公司所委派的验船师做好相应准备工作。 
四、出具评估报告 
　　验船师在合同约定的日期内向委托方出具《上海船舶保险公估有限责任公司船舶公估报告》。 
五、结案 
　　上海船舶保险公估有限责任公司依据本公司规章制度将本案资料归档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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